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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市科技局与科技企业共建廉政平台的通知
各有关科技企业：

为了切实加强市科技局廉政建设，抓住公共权力行使的重点领域、重要岗位和关键环节，建立健全防控制措施，不断提高预防腐败工作的科学化、规范化和法制化水平，为实现全市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提供坚强的政治和纪律保障。经研究决定，市科技局与科技企业共建廉政平台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一、推行市科技局与科技企业签订廉政公约
市科技局以公共权力行使的重点领域、重要岗位和关键环节为重点，针对瑞安“人情社会”不良俗习，推行一项由市科技局和科技企业双方互相监督、互相约束创新制度，签订市科技局与科技企业廉政公约（简称“科企廉政公约”），明确双方的权利和义务，提高双方的自律意识，形成双方“相互监督，共负责任”分责制衡，市科技局与科技企业廉政公约见附件。
二、构建网上电子政务和廉政系统
按照深化政务公开、加强政务服务的总体要求。推进行政务运行程序化和公开透明，提高行政效能，推进政务和廉政系统建设，为人民群众提供优质便捷高效廉洁的服务。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，建立了三网合一的瑞安市科技网――科技管理服务信息平台，构建网上科技计划管理‘一站式’服务体系，实现科技计划项目的网上运作和管理，使立项程序公开、公正、公平，确保项目申请者机会均等。利用“浙江科技信箱”和“科技通”定期向全局和科技企业发布科技政务和廉政信息、短信，推进行政权力运行公开、透明、及时与准确，提醒廉洁自律、清白做人、警钟长鸣。在瑞安市审批中心窗口、瑞安科技网、“科技通”和高新技术企业QQ群设立电子投诉窗口，它既是科技企业维护自身权益、畅谈科技进步工作的窗口，也是科技局发布科技政务信息和发现自身工作服务水平的窗口。
投诉电话：65839221、65839207，投诉传真：65839207，投诉电子邮箱：rakejiju@163.com。
附件：市科技局与科技企业廉政公约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　　　2011年10月26日

市科技局与科技企业廉政公约

为了促进市科技局和工作人员依法行政，文明办事，增强科技企业守法经营，促进科技创新，特制订本公约。

一、科技局。1、权力公开运行，规范行政行为，做到政务信息公开，办事程序公开，岗位责任公开；2、增强服务意识，提升行政效能，依法行政，不违规操作，不以权谋私；3、密切联系群众，扎实工作作风，履行服务承诺，提供优质规范服务；4、严明工作纪律，廉洁自律，完善监督机制，接受社会监督。
二、工作人员。1、认真学习，精通业务，提高自身素质；2、遵纪守法，依法办事，不损害科技企业合法利益；3、转变工作作风，提高办事水平和效率；4、自觉遵守各项廉政规定和纪律要求，保持清正廉洁，抵御不正之风，做到干干净净办事，不准以权谋私、推诿扯皮、吃拿卡要等不正之风和其他违法违纪行为。
三、科技企业。1、遵纪守法，诚信经营，规范服务；2、诚实申报有关科技事项，做到不弄虚作假；3、遵守社会道德和职业道德，树立文明新风，废除瑞安“人情社会”不良俗习，对科技局做到不行贿、赠送礼金、礼品或宴请等；4、配合科技部门搞好廉政建设，及时反馈科技部门和工作人员依法行政和廉洁守纪情况等。
四、履约情况的检查和处理。1、科企双方履约情况通行每年随机抽查一次，以科技局为主，科技企业配合进行。对明显违约行为，由双方及时进行检查，并做出处理；2、科技局和工作人员违约，由科技局或当事人做出检讨或向违约方道歉；情节严重或构成违法的，由上级或本级纪检监察部门依照有关规定，做出处理；3、对科技企业认真履约的，可根据不同情况，分别进行约谈或以适当方式进行批评；科技企业违约行为构成违纪违法的，由其主管部门或上级按照有关规定做出处理。
本公约一式两份，科企双方签订后共同遵守，互相监督，自觉履行。
瑞安市科学技术局　　　　　　　科技企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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